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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交通建設之規劃工作係先經都市（或區域）發展分析與預測推求規劃目標年之運輸

需求，再經運輸系統分析了解規劃目標年既有運輸系統之負荷狀況，判斷交通建設是否有其

需要性，再進行工程之技術可行性分析、建設成本效益之經濟可行性分析、建設財源之財務

可行性分析、建設對環境衝擊之環境影響評估、及當地民眾支持與否之民意調查，俾確定建

設計畫之可行程度，最後送請交通部及行政院作成決策後據以實施，基本上程序應該相當完

備，執行多年似也沒有什麼困難。然而蘇澳花蓮段高速公路（以下簡稱蘇花高）之建設卻因

對台灣東部地區之環境衝擊以及東部地區是否應予開發等問題一直懸而未決，成為台灣交通

建設史上難得的一個案例。 

蘇花高建設之爭議雖然大多已超越運輸規劃之專業，但是我們還是願意由運輸規劃之專

業來看此一問題，並提出可能的改進建議。首先，台灣東部地區是否應予開發，或以降級

（Downgrade）交通建設方式達成保育環境之目的，即非交通專業能回答之問題。如前所述，
交通建設規劃係在預期之都市（或區域）發展狀況下，基於運輸系統是否可以承擔其運輸需

求，判斷是否有建設之需要，基本上是在可發展之前提假設下逐步進行各項規劃工作；若該

地區根本上就不應開發或不得開發，就不會有運輸系統承擔能力不足之問題，當然也就不會

有該項交通建設之需要，只是這應該在交通建設規劃工作進行前即予確定，而非交通建設規

劃工作完成後才發生之爭議。另外，以往交通建設規劃工作中之環境影響評估，主要目的係

估計規劃成果對環境可能造成之衝擊，以尋求減輕衝擊之對策或替代方案，並不是以環境衝

擊為理由根本否定此一建設計畫。再者，民意調查亦是針對當地民眾進行，了解其對於建設

計畫正負效應綜合整體之接受程度，以作為是否進行該建設計畫之參考。據聞花高建設之爭

議部份在於當地民眾意見與其他民意之差異，此也不是交通建設規劃工作所能解決之問題。 

基於以上蘇花高建設爭議所呈現之問題，個人以為交通建設規劃工作至少應作以下兩項

重大變革，俾維持以往之規劃成效： 

1.交通建設之規劃應遵循其上位計畫，國家級之交通建設應遵循國土計畫，區域性之交通建
設應遵循區域計畫，都會型之交通建設應遵循都市計畫。所有發展上之議題均應在上位計

畫中確定，交通建設之規劃工作沒有權力也沒有足夠之專業回答地區是否應該發展或發展

強度為何之問題，因此應該在此些前提假設有一明確結論時才開始進行交通建設規劃工

作。沒有上位計畫的地區，理論上也不該進行交通建設規劃，因為總有一天會被批評為是

盲目的建設。 

2.交通建設規劃完成後如發生當地民眾意見與其他民眾意見差異過大時，應有一決策機制，
或由上級權責單位行政裁量，或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使交通建設之規劃工作有一定之完

成期限。事實上，交通建設之規劃成果本來就有其時效性，超過一定時間後不論基本狀況

或假設條件均會改變，有時整個規劃工作必須重做。 

由蘇花高建設之爭議來看，交通建設規劃工作似正面臨前所未有之進退兩難窘境，為改

善此一問題，交通建設規劃工作必須有一些新的作法俾突破此一窘境，以上所言為個人的看

法，留待交通運輸專業領域之先進與主管做進一步探討之參考。（作者為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

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